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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性 公 告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就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成立合營公司而刊發之
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

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中國商務部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批准成立合營公司。誠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合營公司之投資總額及註冊股本分別為人民幣60億元及人民幣

50億元。華潤燃氣將以現金注資註冊股本之49%，以換取合營公司之49%股權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（倘適用）進一步刊發有關合營公司之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

王傳棟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傳棟先生、石善博先生及王添根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杜文民

先生、魏斌先生、黃道國先生及陳鷹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得勝先生、陸志昌先生及于劍

女士。


